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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150081714 號 

 

修正「苗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第二十條、第二十

九條。附修正「苗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第二十

條、第二十九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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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府行法字第 1150079509 號 

 

廢止「苗栗縣泰雅原住民文化產業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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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府行法字第 1150079511 號 

 

訂定「苗栗縣政府所屬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活動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附「苗栗縣政府所屬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活動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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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府商工字第 1150090906B 號 

 

主旨：公告廢止庫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之工廠登記（編號： 

99677455）。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條規定及經濟部 114年 2月 27日經 

授商字第 1143036165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旨揭工廠登記資料如下： 

（一)廠名：庫奇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址：位於本縣頭份市田寮里 16鄰民族路 746號。 

（三)工廠登記負責人：阮良明君。 

（四)產業類別：25金屬製品製造業。 

（五)主要產品：251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 

二、 註銷後之廠地，位於都市計畫內者，應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規定使 

用，位於非都市土地者，應依編定用地管制使用。至有辦理動產抵

押權益者，請抵押權人自行依法妥處，本府不另行通知。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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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環廢字第 1150020581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苗栗縣應 

回收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 115年 3月 18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苗栗縣應回收廢棄物及相關稽查工作

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責任業者與販賣業者管理： 

 1、辦理環保機關移送本縣疑似未辦理登記、未標示資源回收標誌 

產品製造及輸入業者之稽查輔導。 

2、稽查 14大販賣業者（含電子電器販賣業）。 

3、責任業者之稽查，販賣場所稽查疑似未辦理登記或未標示回收 

標誌業者。 

4、責任業者宣導以製作圖卡方式向民眾宣導。 

（二）回收處理業稽巡查及安全管理 

1、受理及審查本縣回收處理業登記、變更、展延、撤銷及註銷等 

相關工作及營運統計季報表管理。 

2、稽(巡)查已登記回收處理業者，是否依登記內容及環保法令辦 

理回收處理作業、管理場內外環境衛生及清除積水容器，完成輔 

導改善作業，並加強宣導業者廢二次鋰電池回收貯存注意事項。 

3、稽(巡)查列冊管理回收業者，是否依環保法令辦理回收作業、 

管理場內外環境衛生及清除積水容器，完成輔導改善作業，並加 

強宣導業者廢二次鋰電池回收貯存注意事項。 

4、辦理本縣列冊管理回收業及已登記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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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訪視(會同訪視家數至少占業者家數百分之二十，並以前 

一年度消防有缺失、不合格業者及新列管之業者優先) 。 

5、辦理 1場次回收處理業及公所清潔隊防災訓練及職安衛課程說明 

會。 

6、配合警察局治安稽查工作（民生竊盜專案)。 

7、配合資源循環署各項專案計畫稽查、資料建檔及表單成果提報。 

（三）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管理 

1、督導及協助本局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移置保管工作契約商依契約作 

業規範執行相關作業，如遇特殊車種及停放無法以一般常規拖吊 

車拖吊之位置等狀況，須辦理特殊車種拖吊、開鎖或運回等作 

業。 

2、協助本縣占用道路廢機動車輛查報、張貼(含陳情及主動巡查、 

回覆陳情人)移置及輔導執行機關執行查報、張貼移置作業。 

3、現場勘查認定屬占用道路廢棄車輛，須通知機關委外移置契約商 

 安排期程拖吊並會同契約商依本縣「廢棄車輛委外移置保管及處 

 置作業工作計畫」規範執行拖吊作業。 

4、協助本局訂定公有土地廢棄車輛清除處理要點或自治條例。 

5、協助本局執行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移置清冊公告於本局網站 

（四）未排空滅火器回收作業：盤點各公所回收廢棄滅火器並委託 

經消防署認證合格滅火器藥劑更換填充公司妥善回收處理廢 

棄滅火器，並提供作業過程紀錄。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簽訂之契約為準。 

 

 

局長  沈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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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府商都字第 1150081646B 號 

 

主旨：公告辦理 115年度「苗栗縣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清冊」1 

份，並受理交換資格審查及徵求異議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50條之 2、「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 

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第 5條暨第 7條規定。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5年 2月 2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1500038900號函 

辦理。 

公告事項： 

一、 依上開辦法第 7條規定，執行機關接獲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

清冊後，得視實際需要會勘確認，並應於每年六月底前整理成適當

之交換標的，於各該機關網站、公布欄及各該鄉(鎮、市、區)公所

公布欄公告受理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換資格審查，並將公告日

期、地點登報周知。前項公告至少三十日，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交換標的之標示、面積及公告現值（詳土地清冊)。 

(二)交換標的之權利狀態及使用現況（詳土地清冊)。 

(三)受理申請交換資格審查及個人或團體提出交換標的異議之機關 

(苗栗縣政府)及期間(受理異議期限截至公告期滿，受理申請 

交換資格審查截至公告期滿後 10日內)。 

(四)申請交換資格審查應備之文件： 

1、申請書(如附件一)。 

2、交換資格審查收件截止日前二個月內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3、符合本辦法第 4條第 5款之證明文件。 

4、其他執行機關規定申請交換資格審查應備之文件： 

(1)申請交換之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其為法人者，其為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2)切結書(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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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書(如附件三)。 

(4)土地持有年限滿十年之證明文件。 

(5)土地現況照片（限申請日前 30天內）。 

二、 其他必要事項： 

(一)依上開辦法第 3條規定，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 

非公用土地交換，以本縣內土地為限。 

(二)依上開辦法第 4條規定，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 

     1、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開發許可等整體開 

發方式取得。 

2、已設定他項權利。但經他項權利人同意於辦理交換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時，同時塗銷原設定他項權利者，不在此限。 

3、出租、出借、被占用、限制登記或有產權糾紛情形。 

4、已興建臨時建築使用。但經臨時建築物權利人同意於勘查前自 

行拆除騰空，或願意贈與公有並經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5、持有年限未滿十年。因繼承或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 

者，其持有年限得予併計。 

(三)依上開辦法第 5條規定，應由中央政府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 

保留地，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無可供交換之國有非 

公用土地者，以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非公用土地 

辦理交換。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無可供交換之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有非公用土地者，以國有非公用土地 

辦理交換。 

(四)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辦理交換之優先順位，以下列方式定 

之： 

1、劃設皆逾二十五年未經政府取得者為優先。 

2、部分劃設逾二十五年未經政府取得者其次。 

3、有二件以上投標，以土地總價較高者得標，土地總價相同時， 

以抽籤方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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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33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 

三、 公告地點：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及本縣各鄉鎮(市)

公所。 

四、 公告期間：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22日至 115年 6月 1日止。 

五、 本公告事宜如欲申請交換資格審查，請於公告期滿 10日內截止前

檢齊書件逕向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提出。 

六、 申請書及相關書表逕至本府工商發展處公佈欄公告資訊查詢

https://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News.aspx?n

=1029&sms=9767最新新聞訊息下載或至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

科）及各鎮市公所免費索取。 

七、 本府審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法規規定後，將核發「都市計畫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換資格證明書」；取得前揭證明書者，始得

申請交換標的之投標。 

八、 俟本府於交換資格審查完竣後，將另案公告交換標的投標及開標日

期。 

九、 本公告之交換標的部分倘屬被占用之國有土地，將來之得標人應自

行排除占用，不得向本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請求排除占用。 

十、 本公告未盡事項，悉依照「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

公用土地交換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縣長  鍾東錦 

 

 

 

 

 

 

 

 



17 
 

 

 

 

 

 

 

 



18 
 

 

 



19 
 

 

  



20 
 

 

 

 

 

 



21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環廢字第 1150018458A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資源回收 

流向盤查暨循環經濟優化推動前期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5年 3月 4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本局委託綠川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資源回收流向盤查暨循環經濟優化推 

    動前期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本縣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物供需分析。 

(二)未來推動科技循環園區（下稱園區）用地盤點、測勘及調查。 

(三)蒐集國內外園區政策與推動作法、案例特點與可借鏡事項及國內近年 

垃圾衛生掩埋場移除活化執行案例，供本縣後續規劃。 

(四)盤點關鍵物料循環與新興技術（如 MRF、沼氣、非鐵金屬回收、 

PV/EV電池/風機葉片處理、二手衣物布料或其他關鍵物料等）之適 

用性、限制與去化管道。 

(五)依產業特性及資源循環需求提出園區整體規劃，至少包括設施規模、 

用地配置、收受物料、流程與設備、能、資源產品及去化方式，提出 

國內廢棄物循環作法及配套建議。 

(六)完成開發配套（結合循環經濟、數位智能、環境永續及淨零排放等上 

位政策引導目標，研提建構具策略性、整體性及願景性之整體園區） 

與短中長程推動策略與行動計畫。 

(七)製作園區 3D建築模擬透視圖。 

(八)園區設置依採購法與促參法比較分析，提出合適之興建營運模式。 

(九)擬定開發方式、期程、經費需求與來源、初步財務分析。 

(十)規劃並辦理邀集潛在廠商研商會，彙整意見並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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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協助與本案補助相關之申請書撰寫。 

(十二)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主辦機 

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為瞭解案件性質，應進行公 

共建設預評估作業。 

(十三)辦理同質性促參案件之職能訓練。 

(十四)後續辦理方式、期程及促參法規定之其他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合約為準。 

 

 

 

局長  沈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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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環衛字第 1150018407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銓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 115年度美質環 

境推動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自民國 115年 3月 25日起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本局委託銓璟

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苗栗縣 115年度美質環境推動計畫，委託事

項如下： 

(一)環境衛生促進行動計畫 

１、以縣市府級長官為召集人，召開「環境衛生推動會」並擬定本年度 

「環境衛生促進行動計畫」，本工項應提報規劃書並經本局核定後據 

以執行。 

２、辦理環境衛生相關宣導活動 2場次並發布新聞稿（淨街、犬便…等； 

未有依法需開設戒檳班講習，應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３、盤點轄區環境衛生熱點區域（菸蒂、廢棄物、登革熱積水容器等）， 

加強巡檢並通報記錄追蹤改善成果。 

４、擬定清潔競賽辦法並辦理定期年度考核（應編列獎勵方式），公開競 

賽結果，本工項應提報規劃書並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得結合公廁 

評比活動工作項目辦理）。 

５、彙整計畫年度成果報告，報告內容至少包含年度目標達成情形、摘 

要、執行策略與成果、經費執行情形、檢討與精進。 

(二)執行菸蒂不落地方案 

１、辦理村里或社區發展協會行動說明會，覆蓋率至少需達八分之一(苗 

栗縣總共 275村里，至少 35村里參與)至少 2場次。 

２、辦理減菸蒂活動（參加總人數至少 400人以上）至少 2場次，並發布 

新聞稿。 

３、於苗栗縣內非禁菸區，設置特色菸蒂回收設施/盒，至少 5個，本工 

項應提報規劃書並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1.定著式以避免傾倒、 

小型且窄口、防火材質等，符合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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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貯存、貯存設施規定，於 6月 30日前提交設計成果予環境管 

理署，設置及評估設置成效。2.含設計及設置費用。） 

４、推動企業商家針對菸蒂熱點認養清潔工作與範圍，本工項應提報規劃 

書並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５、彙整苗栗縣「全國菸蒂不落地方案」執行成果。 

(三)公共廁所維護管理 

１、辦理列管公廁清潔人員性別友善廁所訓練會議至少 1場次，並發布新 

聞稿。 

２、籌組性別友善廁所評鑑小組。 

(１)籌組性別友善廁所評鑑小組，輔導提升轄內性別友善廁所之友善度。 

(２)辦理 1場次相關會議。 

３、辦理公廁清掃學習活動（參加對象需包括一般民眾及觀光重點公廁之 

清掃人員，並向民眾科普如廁禮儀及宣導衛生紙丟馬桶等政策，內容 

需包含針對老舊建築管線易阻塞者，在完成管線改善前之因應作 

為），至少 2場次並發布新聞稿。 

４、宣導推動優質如廁文化活動與優質公廁（內容包含但不限搭配 QR- 

code開放民眾共同監督公廁環境、自己用髒自己清理、感謝清掃人 

員、推動衛生紙丟馬桶等）至少 1場次。 

５、辦理推動性別友善廁所倍增行動方案並盤點轄區內性別友善潛勢公廁 

研商會議 1場次。 

６、辦理公廁評比活動（執行『苗栗縣全面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相關 

行政及考核業務之工作內容）。 

７、115年須完成轄內所有建檔列管公廁資料正確性盤點（含公廁定位確 

核）、等級評鑑、抽查巡檢、升級輔導。 

８、辦理公廁巡檢時加強如廁文化內容確認，例如坐式馬桶廁間提供酒 

精、坐墊消毒液或馬桶坐墊紙、標示衛生紙丟馬桶、廁間放置馬桶刷 

及夾子以便民眾自己弄髒自己清、設置有蓋垃圾桶、提供可散性衛生 

紙等。 

９、加強轄內列管夜市公廁及市場公廁巡檢、通報及維護管理。 

１０、協助審查本縣補助單位申請補助之相關行政作業。 

(四)環境整潔及病媒防治 

１、擬定及協助修正孳生源清除評比計畫，依防治策略平時預防、防止擴 

散、緊急防治等 3階段擬定孳生源清除評比計畫（內容包含孳生源巡 

查、清除、衛教宣導、評比優異獎勵等），本計畫應提報規劃書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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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２、擬定苗栗縣「登革熱疫情緊急應變計畫」，並滾動檢討修正，本計畫 

應提報規劃書並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３、辦理病媒蚊防治宣導，至少 2場次。 

４、辦理複式動員、內部評比及外部稽核等巡檢、病媒防治或環境整潔維 

護業務。 

(１)複式動員及內部評比：經衛生單位認定發生群聚（每村里超過 3病 

例），每月抽查 10%，其他地區每月抽查 5%。 

(２)外部稽核：外稽小組以具有 2-3人登革熱防治經驗者擔任，1-4月每 

月抽查 1-2村里、5-12月每月抽查 2-4村里（所抽查村里不得為同 

鄉鎮市區）。 

５、協助抽複查轄內空屋、空地及公共工程工地。 

(五)製作及購置公廁、菸蒂不落地、病媒防治及其他環境衛生相關業務推 

動之宣導品及文宣海報，本項經費 7萬元整，本工項應提報規劃書並 

經本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六)依本局需求，協助辦理相關考核業務及本縣環境保護績效考核等優質 

公廁及美質環境資料彙整，並依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規定提供相關報 

表。 

(七)執行「苗栗縣全面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相關行政及考核業務（依 

核定之「苗栗縣全面提升優質公廁精進計畫」執行）： 

１、外聘委員及局內委員實地評核作業(包含外聘委員出席費、委員旅 

費、往返交通等)。 

２、秘密客無預警實地評核作業(包含出席費、旅費、往返交通等)。 

３、清潔維護人力評核、行政配合度考核及計畫評核後之資料彙整。 

４、辦理頒獎典禮及設計與製作 6座獎座。 

５、協助辦理計畫經費相關核銷業務等。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銓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之  

合約為準。 

 

局長  沈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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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4 日 
府商用字第 1150078447 號 

 

主旨：公告竹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新增天然氣供氣區域。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66條暨準用同法第 6條至第 12條之規定。 

公告事項： 

一、 竹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新增天然氣供氣區域，新增範圍：本縣

頭份市山下里及文化里。 

二、 公告期限自 115年 4月 14日起至 115年 5月 13日止，公告期間為

30日。 

三、 其他公用天然氣事業欲在同一供氣區域申請設立者，應於公告期限

內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6條規定向本府提出申請，於公告期滿

60日內檢送前述規定所定之相關文件，並依據「公用天然氣事業申

請設立保證金作業辦法」，繳交保證金。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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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府衛企字第 1150007216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 o文違反菸害防制法案件處分書，因當事人未居 

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本案係應受送達人劉 o文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經本局以 114年 9月 19日府衛企字第 1140020763號處分書，

裁處新臺幣 5萬元罰緩，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府衛生局無法

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衛生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

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內逕向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企劃科洽領處分

書，並至衛生局行政科繳納罰緩，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

強制執行。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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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府商都字第 1150076646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台 13線 

20K+396.8～22K+212路段改善工程）案」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 

會，並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 公開展覽期間自 115年 4月 14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

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名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

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 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5年 4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假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3樓會議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 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頭屋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五、 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鍾東錦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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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苗警刑字第 1150016023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鄧○南（C9＊＊＊36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履行送達處分(催繳)書，因行方不明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 

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鄧○南於 114年 8月 28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11月 28日以苗警刑字第

1140050859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2萬

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 6小時在案，迄今未履行繳納義務。惟因

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於苗

栗縣政府電子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洽領案件處分（催

繳）書，並繳納罰鍰，經公告發生效力後仍未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局長  李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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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7 日 
府商都字第 1150071931B 號 

 

主旨：公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灰寮溝支線排水分 

洪道治理工程）案」及「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原「文中四」 

文中用地變更為乙種工業區）細部計畫（配合灰寮溝支線排水分 

洪道治理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5年 4月 9日零時 

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3條規定。 

二、本府 115年 4月 7日府商都字第 1150071931A號函。 

公告事項： 

一、 本計畫書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13年 12月 20日第 305次會

議審決，並經本府 115年 4月 7日府商都字第 1150071931A號函核

定在案。 

二、 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15年 4月 9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

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

理。 

三、 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

展處（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四、 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鍾東錦 

 

https://urbanplan.miaoli.gov.tw/New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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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3 日 
府民戶字第 1150086876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各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二條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檢附「苗栗縣各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對

照表及修正條文如附件。 

三、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322451 

(四)傳真：037-359963 

(五)電子郵件：sandy720829@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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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府文管字第 1150005611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民宿登記申請準則」第 1條、第 3條修正草 

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交通部 114年 6月 24日交授觀宿字第 1140005442號函。 

三、旨揭修正草案之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 

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承辦機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觀光管理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三）電話：（037）352961。 

（四）傳真：（037）338138。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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